国家建设高水平公派研究生留学项目工作流程



     












研究生院组织各类国外留学政策和公派研究生留学项目政策宣讲会。





附件7





根据宣讲的各类政策，申请人自行或在导师的指导下，向国外大学申请赴国外大学攻读博士或进行联合培养。





申请人向各院系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并填写《上海交通大学2009年国家公派出国联合培养单位推荐表》或《上海交通大学2009年国家公派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项目单位推荐表》。





各院系根据申请情况，进行院内评审并推荐，将本院系推荐的名单进行排序后汇总在《上海交通大学2009年国家公派研究生留学项目申请信息一览表》上，作为预选名单提交研究生院（2008年12月20日前）。





2008年12月23日、24日，研究生院对所有申请联合培养的申请人进行外语口语测试。





2008年12月22日，研究生院对所有申请人进行心理测试。





研究生院结合测试结果，将各院系提交的经排序的推荐名单进行汇总，并组织专家汇审、校长审批。








根据审批结果，研究生院于2008年12月26日，确定预选推荐名单，并在研究生院网站主页上公示。2008年12月31日，研究生院将预选推荐名单上报国家留学基金委。





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3月9日，研究生院为预选推荐人员开具学校推荐信，并就申请人情况向国外单位进行适当的推荐与联系。2009年3月10日，确定我校2009年国家公派研究生最终推荐名单，并在研究生院网站主页上公示。





2009年3月11日至2009年3月16日，申请人把填写完整、正确的申请主表、单位推荐意见表和其它申请资料按规定的顺序排好（一式两份）提交到研究生院。2009年3月20日之前，研究生院进行材料汇总与审核，并报送国家留学基金委。





2009年4月底，国家留学基金委完成评审和录取工作。





2009年9月后开始派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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